
附件1
国Ⅳ及以下非营运中重型柴油货车报废更新补贴资金申请表
编号：
	申请资金类型
	仅报废非营运柴油货车 报废并更新非营运货车 

	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
	
	所有人身份证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所有人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车辆所有人开户银行名称（须填写全称）
	

	车辆所有人开户银行账号
	

	报废非营运柴油货车基本情况

	总数（辆）
	

	序号
	车牌号码
	车辆识别代号
	品牌型号
	车辆类型
	排放阶段
	注册登记日期
	注销证明（编号）
	注销日期
	实际使用年限

	1
	
	
	
	
	
	
	
	
	

	2
	……
	
	
	
	
	
	
	
	

	新购置车辆基本情况

	总数（辆）
	

	序号
	车牌号码
	车辆识别代号
	品牌型号
	车辆类型
	车轴数
	新能源类型
	注册登记日期

	1
	
	
	
	
	
	
	

	2
	……
	
	
	
	
	
	

	资金构成
	申请资金类型
	补贴标准
	数量（辆）
	申请资金（元）

	
	
	
	
	

	
	……
	
	
	

	申请资金合计（元）
	

	本人（单位）承诺所填内容真实有效，自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
申领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审核人：
           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安部门意见（盖章）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	审核后拨付资金合计（元）
	

	审核人：




县市区生态环境部门意见
（盖章）
	审核人：



           
县市区财政部门意见
（盖章）


注：1.此表一式三份，公安、生态环境、财政部门各留存一份。
    2.编号由公安部门编制，由地级市名称+县（市）名称、年代代码(申请年）和6位数字流水号组成，如宜昌西陵区（2025）000001;报废车辆和新购置车辆基本情况按有关证书及实际情况填写；车辆类型请填写中型或重型；车辆实际使用年限请填写不足11年、满11年不足13年、满13年不足14年；车辆轴数请填写2轴、3轴、4轴及以上，见《机动车注册登记证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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